关于对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5】第 103 号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年报审查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1、根据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深圳车港”项目报告期内继续处于过渡期的试营业阶段，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深圳车港”项目的施工建设情况、总投资额度、目前已投入成本情况、报告期内具体营收情况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情况，结合实现收入情况详细说明仍未完成结转的具体原因以及相关后续计划，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请你公司的注册会计师对此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新创立了“恒行品牌即Hanson E-valet的商业模式”作为你公司城市交通、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经营业务的资源整合的两个业务品牌之一。请说明你公司恒行品牌目前的运行情况，是否已签署相关协议，如是，请说明相关协议内容，并请对达到披露标准的协议内容进行披露。
3、请说明你公司与深圳创意星源能源基建投资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请说明你公司与深圳金海滩旅游度假俱乐部有限公司、星源志富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创意星源能源基建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天景名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往来发生具体时间、原因及明细、预计回款时间，说明是否构成非经营资金占用，是否已按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信息披露备忘录等相关规定履行披露和审议程序。
4、你公司年报第99页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期末新增对深圳市中环星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期应收款318,412,870.35元，同时你公司在说明中表示本公司联营单位深圳市中环星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融资及债权转让而发生损失及费用导致亏损减少长期应收款4,387,129.65元，请说明对深圳市中环星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期应收款增加的原因。
5、请根据你公司年报披露的肇庆项目现状说明该项目目前账面价值是否真实公允反映你公司对该项目享有的权益及相关义务。
6、你公司年报显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作出《V20120493号中外合作经营合同争议案延长裁决作出期限的通知》，同意并决定将关于肇庆项目的仲裁裁决作出的期限延长至2015年4月15日。请说明截至日前，仲裁裁决是否已作出，如是，请你公司及时按公告格式披露仲裁结果。
7、请详细说明截止目前你公司与深圳市优瑞商贸有限公司就“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以及对你公司及后续南油项目开发具体影响情况，该项仲裁是否属于期后调整事项，如是应说明对你公司2014年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情况。
8、你公司本年营业收入与上年基本持平，但本年销售佣金较上年增长约40%,请说明销售佣金增长原因。
9、你公司年报显示深圳市中环星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年新增非流动负债约8.57亿元，请说明该非流动负债的具体内容、发生原因、用途、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对该新增非流动负债承担相应担保义务，如是请说明履行了何种审批及披露程序。同时请说明深圳市喀斯特中环星苑置业有限公司报告期内非流动负债大幅下降，股东权益大幅上升的原因。
10、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与億盟发展有限公司就公司全资子公司首冠国际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达成了一致协议，协议同时特别约定：首冠国际有限公司在首冠商用置业发展有限公司（Head Crown Bussines Park Development Limited）的48%股权和由郑列列名下拥有的1%股权，总共49%股权，是由你公司实际拥有的，标的公司是没有任何权益；首冠国际有限公司在下列五间公司Farcor Limited、Faryick Limited、Finewood Limited、Full Bloom Limited、Jackford Limited的50%股权，实则是你公司全部拥有的，标的公司没有任何权益；标的公司已签署有关信托书确认标的公司只是该部分股份的信托人，而非实际受益人。请说明前述转让协议的最新进展，并请说明你公司实际拥有的首冠商用置业发展有限公司、Farcor Limited、Faryick Limited、Finewood Limited、Full Bloom Limited、Jackford Limited目前的权属情况，你公司拟采取何种措施确保你公司所享有的权益不受影响，同时说明本次权益转让对你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1、你公司2014年与億盟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向其转让了你公司持有的首冠发展有限公司50%股权，从而间接转让了湖南天景名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请说明前述股权转让的最新进展，相关风险是否已于期末完全转移，是否符合收益确认条件。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你公司在股权转让后仍担任天景名园项目管理人，根据你公司年报披露内容，如“如项目发生超预算的建筑费用，应由项目管理人的董事丁芃、郑列列和项目管理人共同承担”，请结合项目目前进展说明该事项是否可能造成未来你公司的经济利益流出，对你公司本报告期财务报表有何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2、你公司实际控制人2014年年报披露为丁芃、郑列列，2013年年报中披露为丁芃、郑列列、陈荣全，请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并补充披露。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在5月14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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